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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与依规治党研究 

王锟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  430073） 

摘要：大学生是法治社会形成的促进力量与构成要素，因此需有效培养他们法治能力。教育工作者应从依规治党视角下审视大

学生法治能力培育问题，在育人体系有序运行的过程中，再次确认依规治党战略地位。从法治素养视角切入，设计大学生法治能力

培育的具体方略，主要包括：以增强大学生活力为目标导向设计育人体系、基于教育大数据精确的影响因素选用与关系判断、采用

精确评价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测评大学生法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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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是增强法治教育实效性的“自我革命”；

以依规治党为根本遵循，更是体现人才教育与培育法治性特征

的必然手段。而大学生法治能力的培育，需促进优质法治要素

的充分环绕，且在教育对象成长过程中充分发挥催化与规制作

用。依规治党视域下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应以法治能力的规范

培育为宗旨，设定教育教学策略与行动方案。 

一、依规治党视角下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问题的理性审视 

（一）培育模式与方法和现实需求不匹配 

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模式与方法设计，主要是以教师的任

务完为目标导向，未能充分考虑与考量学生个性化需求与法治

能力发展状态。剥离于学生需求满足的教学设计，势必无法精

准的供给教学内容与成长养分。培育模式与方法和现实需求不

匹配，导致法治教育流于形式，不能引发学生思想与情感的共

鸣，他们不会积极和自觉的参与课外活动，也不能在学习法治

知识的过程中自觉反思与内省。 

（二）劣质文化和不良社会思潮侵蚀大学生思想阵地 

数字经济社会在多重利益的催化下，驱动不良声音和消极

观念的覆盖与传播。在新媒体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劣质文化和不良社会思潮侵蚀大学生思想阵地。而这种

不良社会思潮在蔓延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流动性与不可控

性，会对大学生正确法治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三）育人全过程中存在学生主体性缺失问题 

以教师为主导开展的法治教育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弱

化与消解学生主体性作用，导致他们不能自觉和深入参与相应

活动。育人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学生主体性缺失问题，也不

能按照预期高质量的提升教育对象法治能力。 

二、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中依规治党的战略地位理性确认 

（一）增强大学生法治能力的根本遵循 

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的依据是从严治党与从严治校思想，

而从严必依法度，在教育教学上清晰与正确的划定红线标准。

依规治党，实质上就是从严治校的治本之策，更是增强大学生

法治能力的根本遵循。规范大学生法治思想和法治行为的整个

过程中，教师要始终遵循依规治党政策，规范化与人性化的开

展与落实相关工作。 

（二）推动大学生法治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全面从严治校的政策导向下，学校在实际开展法治教育工

作的过程中，需始终坚持与落实依规治党，这是推动大学生法

治化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实际上是党建工

作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需与依规治党协同管理与协同发展。

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要能依法

依规的培育他们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学校内部的法规体系，

应能正式纳入人才培育与教育体系的范畴之内，充分彰显现代

高等教育管理的法治性特征。 

（三）实现人才培育与教育目标的必然选择 

人才培育与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蕴含多样类型

与性质的课程，需结合教育要求设计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与流

程。任何环节失去前瞻性与先进性，都会对人才培育与教育质

量产生消极影响。教育工作者要自觉肩负党的历史使命，应能

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党性锤炼。依法依规的开展法治教育工作，

打造一个法治要素环绕的教育阵地。教育工作者需在法治教育

上形成政治自觉，始终坚持依规治党的原则，这是高质量和规

范化实现人才培育与教育目标的必然选择。所有教育工作者应

始终以学习者为中心，杜绝权力乱用的问题发生，要为学生学

习与法治能力发展创造优质环境。基于依规治党的大学生法治

能力培育，必须要在动态优化课程内容的过程中，表现出更显

著的育人实力。 

三、依规治党视角下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的有效策略 

（一）以增强大学生活力为目标导向设计育人体系 

面向大学生渗透与讲解法治知识，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

一个手段，并非是法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学校应以增强大学生

活力为目标导向设计育人体系，以利于激发教育对象学习积极

性和兴趣的元素为着力点，扩充与丰富课程内容，生成相契合

的多元培育模式与方法。教师的教育教学信息输出，必须要达

到精准触达对象的效果与目标，如此才能在学生学习与成长的

过程中有效提升他们的法治能力，并在自觉践行法治观念的过

程中，形成坚定的法治信仰。而育人体系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课程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课程体现设计与优化方面，主要

是以增强学生“内在自省”为目标，设计理论课程、实践课程、

活动课程。其中理论课程设计，要能生成适应时代的网络精品

课程，这样可在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法治能力培养活动。而实

践课程与活动课程的设计，要根据校园文化和社会发展态势进

行内容填充。如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工作应延伸的社会环境中，

利用不同主题和规模的社会活动，培养大学生法治能力，在理

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能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优势与能力

短板。尤其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处理与化解矛盾时，大学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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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的拿起法律武器，往往会与对方陷入争吵与争执的漩

涡中。教师要利用这个现实案例，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

观念，在处理矛盾中要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由此逐渐形成用

法律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通过多次的实践训练与淬炼，使大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和规范的法治行为，这种行为习惯

的养成教育，就是培养大学生法治能力的有效途径。而学校要

不断丰富与完善育人体系，对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动态完善，

且能以不同主题的活动课程为载体，扩展大学生的主体性认知。

即在获取法治知识的过程中能自我培育，不再完全依赖于“外

部施教”，由此才能形成稳定的法治能力。 

（二）基于教育大数据精确的影响因素选用与关系判断 

大学生学习与成长的环境中，蕴含诸多可控与不可控的影

响因素，既会对学生个体的成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也会产生

消极影响。若想稳固大学生的思想成长阵地，就必须把控好所

有的关键影响因素。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和全面采集教育大数据，

通过精准和深层次的大数据分析，能够精确的影响因素选用与

关系判断。如着力于法治观念和法治行为两个关键因素，把握

与把控大学生法治能力发展状态。在实际开展大学生法治能力

培育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围绕教育行动、观念、行为等因素，

创新设计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有效把握大学生法治能力培养质

量的影响机制，基于模型中的各种变量，对能力拓展情况进行

精准把握，继而更加科学和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而

模型建设与教育大数据分析，需使教师明确观念支配行为，若

想有效培养大学生法治能力，就必须利用多种手段引领他们树

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为此，教师需把握好法治校园建设这个潜

变量，原因在于校园环境和文化体系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产

生不可控的变化。虚拟网络中的消极观念或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会以不同方式和途径渗透与蔓延到校园，而这些因素会直接影

响大学生良好法治思想观念的形成。而学校必须创建开放、优

质、多元的校园环境，容纳更多有趣的文化元素，并利用先进

思想和理念武装大学生头脑。例如，依托校园定期组织辩论赛，

对当前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适用性和局限性展开辩论。或围绕

这些内容编排舞台剧或话剧，从而增强大学生法治能力培育的

多样性和趣味性。不再局限于理论授课，可利用多样方式进行

法治观念和相关理论知识的渗透。整个校园和虚拟新媒体平台，

都应成为法治教育的主要阵地。通过影响因素的科学选用，以

及各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性判断，着力于最关键的部分进行内

容深化与教育工作整改。总之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法治思想观

念为先，然后在各种主题的实践环境中，对他们进行法治能力

的拓展与强化。 

（三）采用精确评价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测评大学生

法治能力 

教育工作者应秉承以评促教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法

治能力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体系运行的过程中，要对培育工

作模式问题进行理性诊断，聚焦新问题与新矛盾，有针对性的

进行内容优化与节奏调整。在对大学生法治能力进行评价时，

管理者应自觉的拓展评价主体，包括但不局限于教师，应能增

强大学生在学习与评价中的主体性地位。大学生既可是知识与

技能的学习者与承载体，还可作为评价主体，参与到相应的评

价活动中。学校可采用精确评价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测

评大学生法治能力，多元评价主体需对个人和他人进步空间形

成正确的认识。教师对学生的能力进行评价后，首先要自我反

思与自我进化，然后根据大学生法治能力培养情况和个性化学

习需求，针对性的优化课程内容与教育方法。而大学生参与评

价活动后，要对自身的进步空间和能力短板形成客观认知，并

能主动的向优秀学生学习与效仿。而采用精确评价测评大学生

法治能力的过程中，要能聚焦具体的评价对象，基于完善和完

整的指标体系，做出最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最终要生成精确结

果共享给所有评价主体。例如，对评价对象的法治知识了解与

创造性应用情况进行准确评价，且明确他们日常学习与生活中

是否能习惯性的践行法治观念。当然，评价主体要认识到精确

评价的优势与局限，优势是可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度，

但会局限在单一僵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因此要灵活引进模糊

评价，在大学生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对他们法治素养和法治

能力发展情况进行笼统判断，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大学生法治能

力的测评，主要原因是：法治信仰、法治思维、法治行为三个

评价指标，难以正确和精准的量化，若过度强调和主张精确评

价，反而会限制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此时模糊评价更彰显优

势。因此，应结合实际情况使用模糊评价方式。学校可根据模

糊评价的指标与目标，结合现实案例模拟法治案件。在模拟的

过程中，需能凸显学生主体性作用，促使他们能更加积极和深

入参与相关活动。大学生应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进入到案件审理

的既定情境中，教师可根据其实际的言谈举止和反应，对他们

的法治能力进行测评。而测评的结果应成为法治教育内容优化

的依据，并根据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实际状态，科学优化与升级

法治能力培育模式。 

结语： 

着力于大学生法治能力的培育，主要是推动他们在日常学

习与生活中自觉守法与用法。教育工作者在实际组织教学活动

时，以学生为主体、以培育学生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依

规治党为根本遵循，科学设计人才培育体系，采用适合的模式

与方法提升大学生法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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